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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開

里

1
張

耀

華

42
年
04
月
23
日

女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無

壺仙幼稚園、宣信

國小、崇文國小、

嘉義女中初中部

嘉義家職高中部畢

業

華昌服裝行經理

西 區 戶 政 、 灣 橋 榮

院、榮民服務處、環

保局、衛生局、長青

園、兒童館志工

一、重視里民全天服務，爭取福利嘉惠里民。

二、重視里民休閒娛樂，經常辦理技藝團康藝文旅遊活動。

三、關懷里內獨居老人，推動老人福利工作，定期辦理敬老活

動。

四、爭取設立民眾活動中心，社區婦女家政班，學習成長班。

五、關懷里內殘障朋友、弱勢家庭、協助爭取政府及社會福

利。

六、鼓勵優秀清寒子弟向學，協助爭取獎學金。

七、反映里民意見，做里民與政府溝通橋樑。

八、爭取里內重要道路廣設監視器維護治安。

九、落實里內環保美化綠化資源回收工作。

頂

寮

里

1
朱

銘

鏜

40
年
10
月
07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嘉義市宣信國小畢

業、神州補校一年

肄業。

嘉義市二分局義交中

隊 顧 問 、 頂 寮 里 頂

安宮顧問委員兼總幹

事。

一、積極爭取里內各項建設八米道路徵收三六五巷
排水問題早日徹底改善。

二、幫忙低收入戶、殘障人士、老人爭取更多福
利。

三、全力協助頂安宮及萬里千君管理委員會推動廟
務。

四、成立社區發展協會促進社區發展。
五、爭取監視器設置在里內各個角落。
六、定期清除水溝消毒等環保工作維護社區環境清

潔。

2
趙

萬

吉

36
年
10
月
19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玉山國中畢業。

一、新開里第4、5、

6、7屆里長。

二、南開宮副主任委員

三、宣信國小家長會委

員。

四、南興國中家長會委

員。

五、百香亭肉粽店負責

人。

一、積極爭取社會福利，照顧弱勢族群。

二、爭取里內基礎建設，增進民眾生活品質。

三、提倡里民正當休閒育樂活動。

四、推動守望相助，保障里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五、維護里內環境衛生，美化綠化生活環境。

2
陳

妙

芬

51
年
04
月
20
日

女

臺
灣
省
臺
中
市

無 大王國小畢業

嘉 義 市 防 災 協 會 志

工 、 嘉 義 行 善 團 志

工、玉山獅子會理事

嘉 義 高 商 家 長 會 顧

問。

協助社區總體營造工程、開闢老人婦幼休閒場所、

美化綠化社區提升生活品質、爭取社區安全監視系

統、加強維護環境衛生清潔、建設新村里打造好社

區。

3
邱

奕

賓

43
年
03
月
04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嘉義高工畢業 中小企業負責人

一、當選後即成立本里公益基金會，將里長薪俸所

得除必要之庶務支出外，皆作為本里慈善公益

之用。

二、關懷里內老人、殘障、弱勢家庭，協助申請各

項補助及福利。

三、穩固、暢通的民代管道，優秀的辦事能力，可

協助里民排解疑難，確保權益。

3
蔡

振

盛

41
年
06
月
01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玉山國中畢業。

一、第4、5、6、7屆頂
寮里里長。

二、市農會第4、5、
6、7屆會員代表。

三、頂安宮第2屆主任
委員。

四、嘉義市社區關懷協
會理事。

五、義消大隊顧問。
六、民防分隊顧問。

一、專職服務，好央呷。
二、爭取里內8米計畫道路開闢。
三、協助里民申請各項社會福利案件。
四、爭取增設里內監視錄影系統。
五、加強里內防治病媒蚊消毒工作。
六、配合政府推行社區環境綠美化工作。
七、積極爭取里內建設，排水工程設施及改善。
八、提倡里民正當休閒育樂活動。
九、照顧弱勢家庭，協助關懷爭取各項福利。
十、誠實做事很認真，事事項項為鄉親。

宣

信

里

1
黃

建

順

56
年
11
月
03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一、宣信國小

二、南興國中

三、協志工商畢業

慈 振 宮 會 長 ， 東 門

十九公廟委員，嘉邑

仙姑壇顧問、新南警

友站組長，衣櫃精靈

服飾負責人，南興國

中家長委員。

一、關懷獨居老人，積極主動替中低收入里民謀求福利改善其

生活。

二、定期配合醫療機構，舉辦健診，關心里民身體健康。

三、爭取設置巷內消防栓，監視器，保障里民居住安全。

四、街道狹窄的巷弄，協調小型垃圾車清運改善里民的不便。

五、重新整合巡守隊的功能，組織，強化，凝聚里民，成為宣

信里里民的保障。

六、路要平，燈要亮，溝要通，里民服務要更好。

七、治安要好，環境要好，生活要好，服務要好，建設宣信里

保證做到。

安

寮

里

1
呂

文

雄

28
年
02
月
03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仁德醫專藥劑科、

吳鳳工專機械工程

科畢業。

考試院藥劑科考試及
格。中華民國技術士鋼
筋類乙級考試及格。宣
信國小、南興國中家長
會會長、嘉義義消大隊
總幹事、中華民國藥生
聯合會理事、嘉義市藥
生公會理事長。現任安
寮里里長、嘉義市東區
調解委員、安寮里巡守
隊隊長。

一步一腳印穩重實在全心為里民。報備准于八月中

旬成立安寮里社區發展協會。積極爭取里內未開闢

之八米道路及預定公園地之徵收。極力爭取更密集

的社區監視系統確保里民居家之安全。關心里內低

收入戶、殘障人士及獨居老人之照顧。力促河川局

注重八掌溪防洪堤防患安全施工與美化工程。注重

里內環保工作維護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2
黃

女

珍

49
年
11
月
19
日

女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一、斗六鎮西國民

小學畢業。

二、斗六雲林國民

中學畢業。

三、國立斗六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畢業。

一、現任宣信里里長。
二、嘉義市社區規劃師
資格。三、嘉義市女童
軍團理事、蕙質女童軍
團團長。四、嘉義市政
府婦女青少年福利中心
志工。五、嘉義市救國
團真善美聯誼會副總幹
事。六、嘉義市天玄
宮、宣信里守望相助隊
大隊長。

一、貫徹上級政策，充分反映民意，堅守基層本分，為里民服務。

二、積極爭取社會福利，照顧退休人員、勞工、婦女、兒童等弱勢

族群。提昇生活水平，建構一個健康、樂活的生活環境。

三、協助急難及中低收入戶之各項補助暨關懷弱勢扶助貧困殘障、

失依兒童等各項福利之申請。

四、積極爭取基層建設經費，建設本里、道路、巷道、排水溝、路

燈等設施並定期消毒改善居住環境衛生。

五、結合各界資源，推動社區綠美化工作，爭取休閒活動場所、建

造一個安全且優質的鄉里。

六、關懷里內長者、扶助失依、弱勢家庭，輔導中輟生、隔代間兒

童、以鄉里為家，推動守望相助、老人照護、弱勢兒童關懷

站，以保障里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2
陳

盈

珊

54
年
04
月
30
日

女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無

嘉 義 縣 水 上 國 小

畢、嘉義縣水上國

中畢、私立萬能工

商肄業。

宣信國小志工

華山慈恩堂志工

斗六景陽藝文中心導

覽員

嘉義市喜樂合唱團團

員

一、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美化社區環境提升生活品
質。

二、落實身心殘障、獨居老人、單親家庭及家暴之
照顧與協助。

三、定期清理消毒水溝，檢修道路塌陷及架設路燈
照明。

四、舉辦里民的休閒娛樂活動，增進里民互動關
心。

五、爭取經費設置監視器，保障里民身家性命安
全。

3
王

平

和

42
年
03
月
08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無 中寮國小畢業

嘉義世明慈惠堂前總

務

嘉義世明慈惠堂前公

關組長

98年度嘉義市好人好

事代表

現任宣信里守望相助

隊小隊長

一、加強里內獨居老人與弱勢里民的濟助。

二、協助老弱婦孺申請福利津貼與爭取應有的社會福利。

三、增設里內監視系統，建立里民安全的交通與生活環境。

四、邀請熱心里民成立多項義工團隊為里服務，並協助爭取社

會福利，照顧與服務更多需要幫助的里民。

五、設立里內問卷調查表、信箱與網站，讓里民便於發表意見

與建議。

六、設立專屬里民聯絡簿與網站，並舉辦里內聯誼活動，增加

里民間的聯繫與友誼。

七、擔任里民與市府、議員間溝通的橋樑，爭取各項里內建

設，充實里內優質的生活機能與良好的環境。

3
侯

權

崇

53
年
09
月
15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碩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士

輔仁中學

南興國中

宣信國小

祥豐有限公司負責人

一、定期檢視里內排水，並保持通暢，杜絕水患的發生。
二、爭取補助，增加路燈設置及安全維護監視系統，消除治安

死角。
三、重視中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單親家庭，適時爭取福利及

社會救助。
四、設置狗廁所，美化里內環境，協助閒置私人空地公園化，

創造舒適居家環境。
五、提供法律諮詢，適時協助里民法律救濟(一人當選，二人服

務)。
六、重視里民意見，即時反映，馬上處理。
七、舉辦社區巡迴講座，提供里民多元化資訊，充實文化內

涵。

興

南

里

1
盧

麗

惠

40
年
06
月
12
日

女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靜宜大學英文系畢

業

大業國中英語教師、嘉義市

城隍廟夜間教學英語教師、

城隍廟第6屆董事兼教學組

長、城隍廟附設慈善會公共

關係組長、嘉義市九華山地

藏庵義務英語教師、嘉義嘉

邑行善團第一屆理事、正德

慈善會嘉義區會長及新營分

院英語教師、福味王肉脯舖

業務主任退休、嘉義就業服

務站就業多媽媽、嘉義市城

隍廟城慈志工隊志工。

一、爭取里內重要路口設置〞監視系統〞確保里民生命財產安
全。

二、積極推動成立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
三、在本里〞活動中心〞，舉辦里內端午、中秋、重陽節聯誼

活動，增進里民休閒空間，聯絡里民情誼。
四、關懷弱勢，協助殘障、中低收入戶、老弱婦孺等，爭取福

利及社會救助。
五、設置品學兼優和清寒子女，優秀獎學金，以勉勵其上進

心。
六、整頓環境衛生，排水系統，及美化綠化社區，提高里民生

活品質。
七、做好里民與市府的溝通橋樑。

興

村

里

1
梁

炳

文

38
年
01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中畢業

嘉義市東區興村里兩任

里長(第五、六屆)。

嘉義市東區興村里巡守

隊隊長。

嘉義市東區興村社區發

展協會理事長。

嘉義市警察局義交大隊

副大隊長。

一、推動里政，全年無休。

二、服務優先，里民至上。

三、照顧里內弱勢族群，爭取里內小型建設。

四、推動「行嘉吊橋」成為嘉義市休憩觀光景點。

五、爭取八掌溪南岸堤防綠美化工程，成為嘉義市

南邊後花園。

六、爭取疏濬經費，免除過溪地區淹水水患。

2
陳

國

財

35
年
04
月
30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嘉義縣六腳鄉灣內

國小畢業

興 南 里 連 任 七 屆 里
長、80、98年當選特
優里長、新南聯合里
里長主席、里長聯誼
會總幹事、新南警友
站站長、鎮天宮、天
玄宮、鎮南聖神宮董
事、宣信國小家長會
委員、嘉義市第二分
局 義 交 、 民 防 中 隊
長。

一、24小時服務，全職里長一通電話處理周到，服務
第一便民至上。

二、爭取社會福利，照顧弱勢清寒家庭。
三、促請市府改善南田公園場地，提昇里民休閒生

活、運動等環境品質。
四、建置監視器及促請警方加強巡邏，以保障里民居

家財產安全。
五、維護環境衛生、路燈照明、排水系統保持良好，

照顧里民生活品質安定。
六、主動體會里民之需要，反應民情勤快服務建設興

南，做好鄉親與市政府往來溝通的橋樑。

2
林

書

筠

43
年
07
月
28
日

女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無
南華大學美學與藝

術管理研究所碩士

一、中油訓練所圖書館館長
二、八獎溪協會總幹事
三、嘉義市永續發展委員
四、興村里第七屆里長
五、大同技術學院學程講師
得獎：
90年所推動之興村里獲頒全國十
大環保模範社區
92年所推動之興村里獲頒全國活
力社區
96年個人獲頒第一屆全國景觀風
貌改造大獎之特殊貢獻獎
96-98年獲嘉義市資源回收暨清潔
競賽前三名

安全：
一、催促市府改善過溪區域排水，解決過溪淹水問題。
二、加強守望相助隊功能，增加不定期下半夜巡邏。
三、籌組社區救援互助隊，減低社區災害損失。
健康：
一、促請市政府及第五河川局，解決後庄排水惡臭問題。
二、提倡健康美食；舉辦醫學講座。
關懷：
一、關懷銀髮弱勢，推動在地老化。
二、自籌基金辦理小秀才學堂關懷弱勢兒童。
三、關懷社區邊緣人及弱勢里民。
學習：
一、設立家事平台，免費登錄媒介就業機會。
二、發展社區工藝，提倡社區美學產業。

豐

年

里

1
唐

瑞

振

42
年
01
月
30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初中肄業

第六、七屆里長

嘉義市建築材料業職

業工會理事。

財團法人嘉邑鎮天宮

董事。

一、維護居家環保衛生，提升里民生活品質。

二、爭取社會福利，關懷弱勢團體。

三、改善住家交通運輸便利，重視鄰里安全系統。

四、繼續規劃為豐年。

五、推動社區營造發展。

六、保持里民與市政府之間溝通橋樑。

興

仁

里

1
呂

文

章

47
年
05
月
01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高中畢業

嘉義市議會第六、七

屆市議員助理

嘉義市東區調解委員

會第四、五屆委員

嘉義市第七屆興仁里

里長

一、關懷中低弱勢家庭，協助申請社會福利與補

助。

二、加強監視系統配合巡邏警力，維護里民身家安

全。

三、推行環保維護社區衛生清潔美觀，提昇生活品

質。

四、誠懇服務，積極爭取建設，一切以里民福利為

優先。

芳

草

里

1
劉

丙

伍

52
年
11
月
07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二專畢業。

一、嘉義市東區芳草里
現任里長。二、嘉義市
後備指揮部東區督導
員。三、嘉義市鎮天宮
董事。四、草地尾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五、
嘉邑鎮天宮愛心功德會
常務委員。六、革命實
踐研究院結業。七、
後備軍人幹部訓練班結
業。

一、盡己所能幫助需要服務之人。

二、做好里民與政府之間反應與溝通的橋樑。

三、提升生活品質，加強社區綠美化。

四、重視里民問題，迅速告知後續處理情形。

五、重視「芳草公園」的興建，符合里民之所需。

六、「勤」勝於滿篇不切實際之贅言。

安

業

里

1
王

秀

惠

54
年
10
月
07
日

女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宣信國小、南興國

中、北港高中、大

同商專、國立台中

師範學院畢業。

外銷業務、國小合格

教師。

現任：鎮興慈善會理

事。

一、爭取里內各角落設置監視器、路燈。

二、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打造優質社區。

三、做好里民基層服務工作。

四、幫忙弱勢爭取相關補助。

五、定期舉辦各項活動且全體里民共同參與。

六、改變、創新安業里。

芳

安

里

1
王

界

猛

51
年
02
月
23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一、嘉義高工畢業

二、台中勤益工專

畢業 

一、宣信國小志工團團

長。二、宣信國小家長委

員。三、宣信國小童軍團

副團長。四、嘉義市天后

宮監事。五、嘉義市諸羅

故事協會常務監事。六、

嘉義市吳神父足部按摩協

會總幹事。七、行政院農

委會林試所志工團委員。

八、南山人壽業務主管。

一、利用網路行銷—讓大家有錢賺。

二、固定舉辦跳蚤市場—結合藝文活動。

三、爭取市府資源，發展里內建設。

四、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發展出社區特色。

五、成立守望相助巡守隊，維護里民身家安全。

六、結合社區學校、宗教、團體增進里民聯誼，進修成長，幫助弱

勢學生教育，陪伴獨居資深里民…等。

七、利用空地(屋)美化生活環境。

八、成立資深里民俱樂部。

九、結合里民經營之店發展出團購及資源共享。

十、成立休閒健康園地。

十一、我是中油子弟—爭取中油資源，回饋里民。

十二、一人當選，一組團隊為您服務。

2
連

淑

雲

53
年
06
月
28
日

女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民生國中畢業

郭美玲議員助理

環保局志工軍輝小隊

小隊長

一、維護居家環保衛生．提昇里民生活品質

二、腳踏實地．任勞任怨．為里民服務

三、爭取社會福利．關懷弱勢團體

四、推動社區營造發展

五、繼續規劃安業里

2
陳

金

枝

50
年
12
月
01
日

女

臺
灣
省
澎
湖
縣

無
馬公國中畢業

澎湖水產職業學校

肄業

婦聯青溪中區支分會

總幹事

東區衛生所志工

服務里民為里民爭取福利

運用資源提昇生活品質

加強婦幼老弱的健康照護

環境的整潔及綠美化社區

興

安

里

1
鄭

聖

安

51
年
07
月
05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一、嘉義市崇文國

小畢。

二、嘉義市大業國

中畢。

三、嘉義市嘉義高

級工業職業學

校肄業。

曾 任 職 嘉 義 地 方 法

院。

一、興安里之里內道路狹窄混亂、出入不便、通盤改善交通現況，以保

里民安全，繁榮地方經濟。

(一)興安里內之興安街203巷貫通到世賢路

(二)興安國小側門之出口道路連通到興安街203巷23弄

(三)大業街172巷與世賢路連接處，因兩側高低不平且有分隔島，應整平

該路段，使172巷能貫通世賢路兩側，並命名為獨立道路。

(四)興安國小側門附近之道路預定地儘速拆遷徵收建設新路

(五)興安街在興安國小路段狹窄，應儘速拓寬，以維護學童及家長之出

入安全

(六)興安里內之電線桿及電信局之管線地下化

(七)大業街與大業街176巷為一連通之筆直道路，應重新統一定名為大業

街

二、嘉市下路頭段之市政府閒置空地，爭取建設為社區公園及運動場，

以提供里民休閒、運動之用。

3
陳

文

彬

56
年
03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無
宣信國小畢業、南

興國中畢業、私立

明華高職畢業

一、阿彬(嘉彬)企業社負
責人。二、副議長邱芳欽
服務處助理。三、福安宮
委員。四、行善團顧問。
五、新南派出所義警顧
問。六、消防局東區二分
隊顧問(十年)。七、前市
議員李允志服務處助理。
八、嘉義後備憲兵北興區
副主任。九、廚師工會
(二任)首席顧問。

一、爭取興建宣信街跨越八掌溪往興仁里運動公園

景觀吊橋。

二、成立芳安里長青聯誼會。

三、成立芳安里環保志工維護里內環境。

四、協助里民辦理各項社會福利。

五、提供里辦公處為里民各項活動場所。

六、積極爭取里內各項工程建設。

2
林

世

盛

52
年
06
月
27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大業國中畢業、省

立東石高中畢業。

田記火鍋負責人、嘉

義 市 順 興 宮 委 員 、

興安社區發展協會會

員、市議員黃正男後

援會會員、嘉義何明

德行善團志工、嘉義

市警察局民防隊興安

分隊顧問

一、主動不定時普查里內各清寒家庭、中低收入戶

及協助各項急難救助金發放、申請。

二、落實各項老人福利、如免費公車證、老人年金

申請以及敬老津貼等事項。

三、極力爭取里內目前之消防栓、消防水管箱配置

之缺乏、確保里民生命財產安全。

4
余

文

安

38
年
09
月
21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高中畢業

行政院冷凍空調結業、革
命實踐研究院結業。嘉義
市芳安里連任二屆里長、
嘉邑鎮天宮常務監察主任
委員、嘉義市同德會會
長、南區黨部委員、嘉義
市環保局小組長、大同公
司冷氣服務站站長。榮獲
嘉義市八十六年度特優里
長、榮獲嘉義市實踐國民
禮儀模範家庭。

一、促請政府對芳安里內建設未完成的工程，繼續進行施

工。

二、成立模範社區加速美化里內環境衛生，提高人民生活品

質。

三、爭取芳安里里民福利，照顧弱勢里民及獨居老人。

四、配合政府推行地方政令做好基層民意。

五、以公僕之職責，加速推動里內發展，努力做好里政工

作。

六、主動深入里內探求問題，認清事實，以服務宗旨發揚本

里功能。

七、做好里民與政府間之橋樑，使民情、政情順暢通達。

3
郭

茂

忠

45
年
06
月
04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宣信國小，南興國

中 ， 南 英 高 工 畢

業。

現任：興安里里長連任二
屆，興安里環保回饋金管理
委員會主任委員，興安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財團法人鎮
天宮董事會董事，何明德及
嘉邑行善團團員，福慧慈善
會會員。
興安里順興宮顧問，嘉義市
社區大學理事會理事，興安
國小家長會常務委員，興安
派出所民防隊及警友站顧
問、警友。

一、專心全力熱誠為里民服務，謀取里民各項社會福利、急難

救助、及身心障礙津貼申請服務。

二、加強爭取興安里里內環保、衛生、路燈各項設施。

三、爭取路口監視器設置，配合警政維護里內治安，確實做好

保家衛民的工作。

四、積極爭取里內兩處兒童公園能早日徵收完成建設。

五、興安里環保回饋金每年60萬，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則回饋各

位里民，讓里民享有各項福利，並配合社區發展協會及長

青會舉辦各項活動。

六、督促湖內興安段重劃如期完成，已於98年6月公告並徵收，

預計101年完成規劃，完工後必會帶動興安里地區繁榮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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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99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79年6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在該選舉區（里行

政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99年2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者，至民國99年6月11日（包括當

日）繼續居住者，有臺灣省嘉義市第8屆里長選舉該里投票權（但投票日前20日以後遷出之選舉人，仍應在原選舉

區行使選舉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

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

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

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

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6.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

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二十六－格式四、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

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

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

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

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

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

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

影器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

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

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

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

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

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

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

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

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

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

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

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

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

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

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

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

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	

	 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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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嘉義市第8屆里長選舉（東區新南聯合里）投（開）票所一覽表：

投(開)票所編號 投 (開) 票 所 名 稱 地                          址 劃定前往投票之里鄰名稱

第045投開票所 宣信國小（1年3班教室） 嘉義市新開里宣信街266號 新開里第1-10鄰

第046投開票所 宣信國小（1年6班教室） 嘉義市新開里宣信街266號 新開里第11-21鄰

第047投開票所 宣信國小（3年1班教室） 嘉義市新開里宣信街266號 宣信里全里（第1-11鄰）

第048投開票所 興南里集會所 嘉義市興南里崇文街76號 興南里全里（第1-14鄰）

第049投開票所 玄武宮 嘉義市豐年里崇文街119巷13號 豐年里全里（第1-15鄰）

第050投開票所 嘉邑聖天宮 嘉義市芳草里彌陀路203號 芳草里第8-10、12-16鄰

第051投開票所 東吳工家（調酒專業教室） 嘉義市新開里宣信街252號 芳草里第1-7、11、17-20鄰

第052投開票所 大明禪寺 嘉義市芳安里立仁路126號 芳安里第1-5、14鄰

第053投開票所 嘉邑鎮天宮（西側會議室） 嘉義市芳安里芳安路195號 芳安里第6-13、15鄰

第054投開票所 頂安宮 嘉義市頂寮里南興路145巷13號 頂寮里第1-5、7-9鄰

第055投開票所 立仁高中（禮堂） 嘉義市頂寮里立仁路235號 頂寮里第6、10-14鄰

第056投開票所 褒忠義民廟 嘉義市安寮里南田路15號 安寮里第1-13鄰

第057投開票所 萬里千君廟 嘉義市頂寮里吳鳳南路365巷55弄24號 安寮里第14-19鄰

第058投開票所 大業國中（一年五班教室） 嘉義市安業里大業街57號 安業里第1-6鄰

第059投開票所 大業國中（一年六班教室） 嘉義市安業里大業街57號 安業里第7-13鄰

第060投開票所 甜根仔草堂 嘉義市興村里軍輝路575號路尾 興村里第1-5鄰

第061投開票所 和睦幼稚園 嘉義市興村里過溪91號 興村里第6、11-15鄰

第062投開票所 慈玄宮 嘉義市興村里溪興街28之2 號 興村里第7-10、16-18鄰

第063投開票所 興安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嘉義市興安里興安街35號 興安里第1-5鄰

第064投開票所 興安國小（一年五班教室） 嘉義市興安里興安街35號 興安里第6-12鄰

第065投開票所 興村教會 嘉義市興仁里軍輝路49號 興仁里第1、2、4、5、14鄰

第066投開票所 玉霄殿 嘉義市興仁里興仁街46號旁 興仁里第3、6-7、15-16鄰

第067投開票所 南興宮 嘉義市興仁里興仁街245號 興仁里第8-13、17鄰 

◎嚴懲賄選，徹底淨化選舉風氣。

◎買票、賣票均是可恥的行為，請大家踴躍檢舉賄選。

◎檢舉之賄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給與檢舉人

獎金四分之ㄧ。

◎專線電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05-2752548

	 免費檢舉專線：0800024099

	 嘉義市調查站：05-2778888

◎傳真機號碼：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05-2780445

1.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2.守法節約，選賢與能。

3.辦好選舉，人人有責。

4.人人愛國家，個個去投票。

5.競選守法守紀，當選盡心盡力。

6.投神聖的票，選賢能的人。

7.賢能出頭，大家有福。

8.勵行民主法治，維護選舉秩序。


